
 

独立董事对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进展的独立意见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1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贵州中盟磷业有限公司（前身系贵阳中盟

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盟磷业”）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公司经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向中盟磷业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整，年利率 13%，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起 24 个月。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披露鉴于中盟磷业正在整合资产，筹集资金

需要一定时间，经双方沟通协商，中盟磷业承诺将于 2016 年 6 月 3 日

前归还该笔人民币 20,000 万元委托贷款本金，并按现行利率支付利息。

同时，公司为确保资金安全，与兴业银行、中盟磷业签订相关合同约定由

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及韦盛、孙静怡夫妇继续对该债权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日，因受经济下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盟磷业预计难以

按时偿还本公司贷款本金。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材

料，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对中盟磷业委托贷款虽然已逾期，但公司

有充分的保证措施，且中盟磷业将通过出售矿产资源及有关公司股权筹集

还款资金，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因此我们认

为该笔委托贷款不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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